关于丰县疾控中心首席公共卫生专家拟聘人选公示

根据《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关于在全省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设立首席公共卫生专家的指导意见》（苏卫人〔2023〕27号）和《关于印发丰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首席公共卫生专家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丰疾控〔2025〕3号）等有关规定，通过个人申报、单位审核，经丰县疾控中心研究并报我委同意，拟聘张博同志为丰县疾控中心首席公共卫生专家人选，现予以公示。

公示时间：2025年11月27日至12月3日，公示期内如有异议，请与丰县卫生健康委员会疾控科联系，联系电话：0516-80395692，联系地址：丰县丰邑路608号丰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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